
「投號玩家-青年城市挑戰賽」 

招募簡章 

壹、活動目的： 

     青年志願服務的角色，由傳統勞動支援，逐步轉型為培育公民素養

與促進地方發展的重要動能。南投縣擁有豐富山林資源與多元人文地景，

然亦面臨人口老化及青年外流等挑戰，為突破「參與動機不足」與「服

務內容單一」之困境，特別導入「遊戲任務」的設計，結合任務闖關與

經驗值（EXP）累積，透過多元主題之志願服務類型，導引青年在服務過

程中強化其觀察與反思，並打造一段兼具挑戰、成長與社會連結的志願

服務體驗。 

貳、指導單位：南投縣政府 

参、主辦單位：南投縣青年發展所 

肆、執行單位：家品行銷有限公司（聯絡窗口：04-37077162#136志願 

                服務團召募團隊） 

伍、活動時間： 

一、任務執行期間：115年 5月至 10月（辦理 8場次志願服務活動） 

二、成果展示暨授證典禮：預計 115年 11月 7日辦理 

陸、活動地點： 

  南投縣（含南投市、草屯鎮、水里鄉、魚池鄉、埔里鎮等處）。 

柒、招募對象與資格： 

一、15 歲以上在本縣就學或設籍於本縣在其他縣市就讀之學生。 

二、18 歲以上 45 歲以下在本縣就業、發展之青年。 



捌、報名方式： 

一、第一階段｜意願登記： 

符合資格之青年請先線上填寫「意願登記表單（https://pse.is/8w3zns 

），並加入活動「志願服務人才資料庫」。 

二、第二階段｜場次報名： 

主辦單位依各場次任務性質與需求，分別公告任務資訊，如已完成

意願登記之青年，可依個人的時間與興趣，自由選擇場次進行「個

別報名」。各場次名額有限，報名人數如超過限定名額，以抽籤方

式決定最後參與名單；倘報名人數不足，主辦單位保有對外招募之

權利。 

三、第三階段｜行前聯繫： 

針對報名成功者，每場次將另外成立專屬任務 LINE 群組，作為行

前通知、任務說明與即時聯繫之平台。 

柒、活動內容與任務設計： 

本計畫採「遊戲任務」的設計，以累積經驗值（EXP）方式進行，規則

如下： 

一、 任務機制： 

活動導入「遊戲化」思維，採單場次招募與個人經驗值（EXP）積

分制，每位參與青年將獲發一本「冒險手札（學習護照）」，用於

記錄服務軌跡與蓋章認證 。 

 主線任務：完成任一場次主題任務，即可累積服務時數與經驗值。             

 支線任務：完成進階挑戰（如影像紀錄、訪談等），可額外獲得經  

 驗值。 

 

 



   二、八大主題任務： 

任務名稱  執行內容 

聲浪後援會 音樂節活動支援與人流引導 

忘憂遊樂廳 療養院長者陪伴服務 

小鎮探險家 地方創生與短影音行銷 

玩具總動員 兒童營隊教學活動 

銀髮時光機 長者關懷與居家服務協助 

綠色懸賞令 外來種植物移除行動 

毛孩守護者 動物保護與認養活動支援 

日月樂讀 水域環境教育與淨潭行動 

捌、獎勵機制： 

採「累積經驗值(EXP)制度」，依據參與場次與任務完成度給予經驗值

累積： 

一、經驗值計算： 

 每完成 1場主任務：100 EXP  

 每完成 1支線任務：30 EXP  

 全勤完成 8場主任務：額外加贈 100 EXP  

二、獎勵等級： 

 LEVEL 1｜初號行動家（累積達 100 EXP） 

  －可獲頒服務時數證明及榮譽背心。 

 LEVEL 2｜投號城市玩家（累積達 500 EXP） 

  －可獲頒服務時數證明、銀質榮譽獎章、專屬漁夫帽及榮譽背  



    心，並核發獎學金 3,600元（超商商品卡）。 

 LEVEL 3｜投號城市領航者（累積達 900 EXP） 

  －可獲頒服務時數證明、金質榮譽獎章、專屬漁夫帽及榮譽背 

    心，並核發獎學金 8,000元（超商商品卡）。 

玖、安全規定與附則： 

一、保險：全程投保旅行平安險每人皆投保旅行平安險（含死傷殘保險  

    200萬及意外醫療險新臺幣10萬元）。 

二、水域安全：水上活動由專業教練與合格救生員全程隨隊陪伴，活動 

    參與者須全程配戴救生裝備，未依規定者嚴禁下水。 

三、健康評估：具心臟病、高血壓、氣喘、孕婦或醫生建議不適從事激 

    烈與戶外活動者，請於報名前審慎評估自身狀況。 

四、氣候應變：若遇颱風警報、雷雨、豪雨等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因 

    素，主辦單位保有決定是否提前結束、取消或延期辦理之權力。 

五、行為規範：本活動皆以安全為優先考量，參與者應全程聽從現場教 

    練指導及工作人員指示，違規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與資格。 

拾、其他事項： 

一、本活動主辦單位保有參加資格審查及最終決定權，並保有活動內容 

    調整與解釋之權利。 

二、報名資格不符規定者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與資格。 


